平山乡人民政府

关于上报梁河县2019年第一批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平山乡建档立卡户产业

扶持项目变更的请示

梁河县人民政府：

我乡根据《梁河县2019年第一批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平山乡建档立卡户产业扶持项目》文件精神，批准我乡实施2019年第一批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建档立卡户产业扶持项目1个，共投入梁河县2019年第一批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6万元。

因在项目实施过程中，按照梁河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梁河县2019年生猪养殖扶持到户项目相关工作的通知》（NO.435)文件精神要求，为实施好产业项目，平山乡党委、政府高度重视，积极组织工作人员按照文件精神对建档立卡贫困户产业发展再宣传、再入户核查，通过核查，部分建档立卡贫困户因外出务工等原因，无法补栏和滚动持续发展养殖业，放弃实施。经平山乡人民政府2019年8月29日班子会议研究决定对梁河县2019年第一批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平山乡建档立卡户产业扶持项目部分农户实施情况进行变更，变更实施农户3户及资金是1.2万元：农户产业变更2户0.6万元（罗洪艳、尹文跃）、新申报1户0.6万元（罗自透），具体变更实施名册《梁河县2019年第一批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平山乡建档立卡户产业扶持项目变更备案表》，现上报给你们。

当否，请给予批示。

附：《梁河县2019年第一批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平山乡建档立卡户产业扶持项目变更备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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